沙湾市2025年惠民惠农财政补贴政策清单
填制单位：沙湾市财政局
填报日期：2025年7月9日
政策依据
补贴标准
咨询方式（主
序号
主管部门
补贴项目
补贴对象
申领流程
补贴发放频次 补贴发放时限 管部门负责人
电话）
备注
政策文件名称
文号
国家标准
省级标准
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实施办
沙湾市民政局 城乡最低生活保障 法；关于提高全区困难群众基 新民发〔2023〕73号
本生活救助保障标准的通知
城市每月一次，
农村每月一次
沙湾市民政局救助
办：0993-6024165
1

2

城乡低保对象
城乡特困对象
城市678元/月，农村6084元/年
申请受理-审核确认-发放实施
申请受理-审核确认-发放实施
申领下月20日前
申领下月20日前
特困人员认定办法；关于提高
新民发〔2021〕74号；
城市1035元/月；农村集中1035元
/月、农村分散690元/月
沙湾市民政局救助
办：0993-6024165
沙湾市民政局 城乡特困救助供养 全区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保
新民发〔2022〕40号
按月发放
按月发放
障标准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明确经济困难失能
老年人集中照护服务工作要点
的通知；关于转发《民政部 财
政部关于做好经济困难失能老
年人等群体集中照护服务工作
的通知》的通知
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主要
是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且自入住
养老机构的失能老年人(经评估为
中度失能、重度失能、完全失能的
老年人)和高龄老年人(年龄在80周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
当地集中供养特困人员上年12月
份生活补贴人均标准与完全失能
人员护理补贴人均标准之和一救
助对象当月已实际领取的低保金
金额-救助对象当月已实际领取的
残疾人“两项补贴”金额。
经济困难失能老年
沙湾市民政局 人养老服务救助资
金
新民办发〔2023〕
34号；新民办发〔2025
〕6号
沙湾市民政局救助
办：0993-6024165
3

申请受理-审核确认-发放实施
申领下月20日前
急难型救助标准不高于自治区城
市低保月标准的5倍；支出型救助
标准不高于自治区城市低保月标
准的8倍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临时救
助工作的通知
审批后5个工作 沙湾市民政局救助
日内发放完毕 办：0993-6024165
4

5

沙湾市民政局
沙湾市民政局
临时救助
新政办发〔2022〕82号 急难型救助对象和支出型救助对象
申请受理-审核确认-发放实施
申请受理-审核确认-发放实施
按救助频次发放
按月发放
分散供养特困人员 关于确定全区分散供养特困人
护理补贴 员照料护理补贴标准的通知
全自理0元/月、半自理260元
/月，全护理850元/月
沙湾市民政局救助
申领下月20日前
新民发〔2024〕7号
分散供养特困人员
办：0993-6024165
1.线上申请。在移动端“新疆高龄老年人基本生活津贴
”微信小程序（以下简称“高龄小程序”）办理。 2.
线下申请。携带身份证（或户口簿）和社会保障卡（或
“一卡通”银行卡）原件及复印件，在户籍所在地的村
（居）民委员会办理。 3.委托申请。因身体原因、迁
具有自治区行政区域内户籍，年龄
（新民规发〔2024〕1 在80周岁（含80周岁）以上的老年
80周岁（含80）-89 周岁，50元/ 居外地等情形无法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申请的，可委托
人/月；90周岁（含90）-99 周 近亲属或其他人员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申请。线下委托
岁，120元/人/月；100周岁以上 申请时，受托人应凭其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并携
《自治区80周岁以上老年人基
本生活津贴制度实施细则（试
行）》
80周岁以上老年人
基本生活津贴
沙湾市民政局救助
每月15号
6

沙湾市民政局
按月发放
号）
人，具体以公安部门制发的居民身
份证或户口簿出生日期为准。
办：0993-6024165
（含100），200元/人/月。
带申请人的委托书、身份证（或户口簿）和社会保障卡
（或“一卡通”银行卡）原件及复印件，在申请人户籍
所在地的村（居）民委员会办理；线上委托申请时，参
照线下委托申请所提供的材料，在“高龄小程序”办理
。 4.集中申请。在集中供养机构的高龄老年人，由集
中供养机构委托专人在机构所在地县（市、区）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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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依据
补贴标准
咨询方式（主
补贴发放频次 补贴发放时限 管部门负责人
电话）
序号
主管部门
补贴项目
补贴对象
申领流程
备注
政策文件名称
文号
国家标准
省级标准
《关于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
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
的实施意见》《关于提高全区
沙湾市残疾人联
合会、沙湾市民
政局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
沙湾市民政局救助
办：0993-6024165
7

8

城乡低保家庭中的残疾人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20元/人/月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120元/人/月
村级核实-乡镇初审-县市审批-发放实施
村级核实-乡镇初审-县市审批-发放实施
按月发放
按月发放
每月15日前
每月15日前
贴
疾人护理补贴标准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完善困难残疾人生
新政发〔2016〕44号；
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新民发〔2021〕88号；
新民规发〔2022〕
3号；塔地民字〔2020
〕18号
制度的意见》《关于加强残疾
人两项补贴精准管理的实施意
见》《关于阶段性提高地区困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 难残疾人生活补助和重度残疾
残疾等级被评定为一级、二级的所
有残疾人（长期照护是指因残疾产
生的特殊护理消费品和照护服务支
出持续时间达6个月以上）
沙湾市残疾人联
合会、沙湾市民
政局
沙湾市民政局救助
办：0993-6024165
人护理标准的通知》《关于印
发〈沙湾市困难残疾人生活补
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
贴
沙湾市退役军人事
务局财务室：
0993-6011175
沙湾市退役军人
事务局
关于调整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 新退役军人发〔2023〕
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的通知 36号
9

残疾军人抚恤金
残疾军人
每月一次
每月一次
每月一次
每月一次
每月一次
每月一次
每月一次
每月一次
每月一次
每月一次
每月15日前
每月15日前
每月15日前
每月15日前
每月15日前
每月15日前
每月15日前
每月15日前
每月15日前
每月15日前
沙湾市退役军人事
务局财务室：
0993-6011175
沙湾市退役军人 伤残国家机关工作 关于调整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 新退役军人发〔2023〕
事务局 人员抚恤金 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的通知 36号
见附件：《关于调整部
分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
和生活补助标准的通知
》（新退役军人发〔
2023〕36号）
个人申请
认定身份
汇总报表
核准审批
金融代发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伤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见附件：《关于调整部分优抚对
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的
通知》（新退役军人发〔2023〕
36号）
沙湾市退役军人事
务局财务室：
0993-6011175
沙湾市退役军人 伤残人民警察抚恤 关于调整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 新退役军人发〔2023〕
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的通知
伤残人民
警察
事务局
金
36号
沙湾市退役军人事
务局财务室：
0993-6011175
沙湾市退役军人
事务局
关于调整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 新退役军人发〔2023〕
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的通知 36号
烈士遗属抚恤金
符合条件的烈士遗属
符合条件的因公牺牲军人遗属
符合条件的病故军人遗属
沙湾市退役军人事
务局财务室：
0993-6011175
沙湾市退役军人 因公牺牲军人遗属 关于调整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 新退役军人发〔2023〕
事务局 抚恤金 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的通知 36号
沙湾市退役军人事
务局财务室：
0993-6011175
沙湾市退役军人 病故军人遗属抚恤 关于调整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 新退役军人发〔2023〕
事务局 金 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的通知 36号
沙湾市退役军人事
务局财务室：
0993-6011175
沙湾市退役军人 在乡老复员军人生 关于调整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 新退役军人发〔2023〕
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的通知
见附件：《关于调整部
分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
和生活补助标准的通知
》（新退役军人发〔
2023〕36号）
个人申请
认定身份
汇总报表
核准审批
金融代发
符合条件的在乡老复员军人
符合条件的60岁农村籍退役士兵
符合条件的带病回乡退伍军人
符合条件的部分烈士子女
见附件：《关于调整部分优抚对
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的
通知》（新退役军人发〔2023〕
36号）
事务局
活补助金
36号
沙湾市退役军人事
务局财务室：
0993-6011175
沙湾市退役军人 60周岁农村籍退役 关于调整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 新退役军人发〔2023〕
事务局 士兵生活补助金 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的通知 36号
沙湾市退役军人事
务局财务室：
0993-6011175
沙湾市退役军人 带病回乡退伍军人 关于调整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 新退役军人发〔2023〕
事务局 生活补助金 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的通知 36号
沙湾市退役军人事
务局财务室：
0993-6011175
沙湾市退役军人 部分烈士子女生活 关于调整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 新退役军人发〔2023〕
事务局 补助金 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的通知 3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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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依据
补贴标准
咨询方式（主
补贴发放频次 补贴发放时限 管部门负责人
电话）
序号
主管部门
补贴项目
补贴对象
申领流程
备注
政策文件名称
文号
国家标准
省级标准
国家有关部门制
定能够保障棉花
生产者获得一定
沙湾市发改委：
补贴标准经自治
09936028038
区人民政府审定 沙湾市市监局：
后，在10个工作 09937273210
日内将补贴资金 沙湾市财政局：
拨付到各地（州 09936028326 沙湾
收益的目标价
格，当采价期内
市场平均价格低
于目标价格时，
国家对棉花生产
者给予补贴；当
市场平均价格高
于目标价格时，
沙湾市发展和改 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新
革委员会、沙湾 自治区棉花目标价 疆维吾尔自治区2023-2025年棉
凡将棉花交售至经当年度自治区棉花目标价格改革公示
加工企业且籽棉交售信息按时限要求录入棉花目标价格
改革信息平台的棉花实际种植者，视同于申请自治区棉
花目标价格补贴
19
新政办发〔2023〕44号
棉花实际种植者
补贴标准实行一年一定
市财政局、沙湾
市农业农村局
格补贴
花目标价格政策实施方案的通
知》的通知
、市）财政局
市农业农村局：
09936011729
《关于印发2024年自治区耕地
地力保护补贴、粮油规模种植
主体单产提升行动等5个项目实
施方案的通知》《关于印发〈
2024年塔城地区耕地地力保护
补贴、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
提升行动等4个项目实施方案〉
新农办种植函〔2024〕
191号、塔地农业农村
字〔2024〕42号
沙湾市农业农村局
每年7月30日前 农经中心：0993-
6011729
沙湾市农业农村
局
所有合法的实际农业种植者（含农 冬小麦220元/亩、春小
场职工） 麦115元/亩
农户申报-核实公示-乡镇复核-核实认定-二次公示-发
放补贴
20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每批次
的通知》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
厅关于印发 《2024—2026年农
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实施意见》
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实
行定额补贴，即同一种
类、同一档次农业机械
按照“自主购机、定额补贴、先购后补、县级结算、直
补到卡（户）”方式实施。购机行为完成后，购机者自
主向当地乡镇或街道办提出补贴资金申领事项，签署告
知承诺书，承诺购买行为、发票购机价格等信息真实有
效，按相关规定申办补贴。乡镇机具核实公示、县级农
业农村部门审核公示，县级财政部门负责资金兑付。
在有可用补贴资
沙湾市农业农村局
金的情况下，收
农业机械化发展中
到申请后40个工
心：0993-6011729
作日
农办机〔2024〕3号
新农机函〔2024〕740
号
沙湾市农业农村 农机购置与应用补 的通知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和农业生产经 实行统一的补贴额，统
21
每批次
局
贴
、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发《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2024-2026年农
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实施方案》
的通知
营组织
一执行《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2024-2026年农业机
械购置与应用补贴补贴
额度一览表》。
一、报废旧机。机主自愿将拟报废农机交售报废回收企
业。县级农业农村部门监督回收企业拆解或销毁农机。
二、注销登记。纳入牌证管理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到
牌证管理机构依法办理注销手续。
三、兑现补贴。县级农业农村部门、财政部门按职责分
工进行审核，财政部门向符合要求的机主兑付补贴资金
塔城地区农业农村局、塔城地
区财政局、塔城地区商务局关
农机报废更新补贴 于印发《塔城地区推动农业机
农机报废更新补贴由报
废部分补贴与更新部分
补贴两部分构成。报废
部分补贴实行定额补贴
。
在有可用报废补
沙湾市农业农村局
贴资金的情况
农业机械化发展中
下，每年年底前
心：0993-6011729
兑付
沙湾市农业农村
局
塔地农业农村字〔2024 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和农业生产经
〕121号 营组织
22
23
每批次
械报废更新政策实施方案》的
通知
草畜平衡草场每亩2.5元
取得草场承包证且履行了禁牧和草 、一般性禁牧草场每亩6
国家林草局《第三轮草原生态
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实施指导意
见》
沙湾市农业农村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
局 奖励政策
沙湾市农业农村局
11月30日之前
财农〔2021〕82号
逐级下达方案，人员信息核查公示，发放补助资金
每年一次
畜平衡义务的人员
元、水源涵养区禁牧草
场每亩50元
0993-6017302
1.对2024年7月1日至2025年6月30
日养殖场(户)利用玉米秸秆制作
黄贮、微贮饲料的，利用棉秸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印发《稳定肉牛肉羊
及奶业发展九条政策措施》的
通知
关于印发《2024年度自治区优 新农牧〔2024〕124号
质奶牛养殖、肉牛能繁母牛、
养殖加工贷款贴息等补贴政策
、果枝藤条、糟渣、芦苇等非常 肉牛能繁母牛、能繁母羊、饲草料补贴。符合条件的主
规饲草资源，通过揉丝粉碎、发 体向所在地村委会(社区)提出申请，县级以上(包括县
酵加工成饲料的，每吨补贴50元 级)龙头企业可直接向所在县农业农村(畜牧兽医)部门
。补贴主体不包括饲草加工企业 提出申请，填写《肉牛能繁母牛补贴项目申请表》《规
。委托加工饲草料的养殖场(户) 模养殖主体能繁母羊见羔补母补贴申请表》《能繁母羊
对养殖场(户)利用玉米秸秆制作黄
贮,微贮饲料的，利用棉秸秆、果
枝藤条、糟渣、芦苇等非常规饲草
资源,通过揉丝粉碎、发酵加工成
饲料的养殖户
沙湾市农业农村
局
新政办发〔2024〕35号
沙湾市农业农村局
资金下达7天内
24
自治区饲草料补贴
每批次
0993-6017302
可享受补贴。 人工授精经济杂交补贴申请表》《饲草料补贴资金申请
2.通过揉丝粉碎或发酵两种方 表》(见附件3、4-1、4-2、5)，并提供相关材料。申请
实施方案》的通知
式，将非常规饲草资源加工成饲
料的均可享受补贴。
时间节点:2024年9月30日前，2025年7月10日前。
3.全株玉米青贮、纯糟渣以及糟
渣与全株玉米青贮混贮发酵的不
[image: image3.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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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使用优质西门塔尔牛、褐牛
、安格斯牛等种公牛冻精配种
2024年1月1日至2025年3月31日产
犊的能繁母牛(含低产奶牛)、且
犊牛稳定饲养3个月以上的，见犊
补母，每头能繁母牛补贴 500元
。
2.一个繁殖周期内每头母牛补贴
一次。
3.不能同时享受优质奶牛养殖补
贴和肉牛能繁母牛补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印发《稳定肉牛肉羊
及奶业发展九条政策措施》的
通知
关于印发《2024年度自治区优 新农牧〔2024〕124号
质奶牛养殖、肉牛能繁母牛、
养殖加工贷款贴息等补贴政策
肉牛能繁母牛、能繁母羊、饲草料补贴。符合条件的主
体向所在地村委会(社区)提出申请，县级以上(包括县
级)龙头企业可直接向所在县农业农村(畜牧兽医)部门
提出申请，填写《肉牛能繁母牛补贴项目申请表》《规
模养殖主体能繁母羊见羔补母补贴申请表》《能繁母羊
人工授精经济杂交补贴申请表》《饲草料补贴资金申请
表》(见附件3、4-1、4-2、5)，并提供相关材料。申请
时间节点:2024年9月30日前，2025年7月10日前。
对使用优质西门塔尔牛、褐牛、安
格斯牛等种公牛冻精配种2024年1
月1日至2025年3月31日产犊的能繁
母牛，且犊牛稳定饲养3个月以上
的养殖户
沙湾市农业农村 自治区肉牛能繁母
局 牛补贴
新政办发〔2024〕35号
沙湾市农业农村局
0993-6017302
25
每批次
资金下达7天内
实施方案》的通知
申领流程：1、符合条件的主体向所在地农业农村局提
出申请，填写《优质奶牛养殖补贴资金申请表》，并提
供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等相关材料，农业农村局对申请
材料进行审核，实地查验相关凭证，核实数据，汇总后
报市财政局对补贴标准和资金规模进行审核。2、地区
农业农村局组织对申请材料复审，地区财政局对补贴标
准和资金进行复核。3、审核通过后，地区农业农村局
、财政局联合向自治区农业农村局厅、财政厅提交补贴
资金申请报告及汇总表，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根据资金申
报情况，向自治区财政厅提出资金分配方案，自治区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印发《稳定肉牛肉羊
及奶业发展九条政策措施》的
新政办发〔2024〕35号 对自治区存栏奶牛100头以上的规
124新农牧〔2024〕124 模养殖主体，年单产达到9吨以上
沙湾市农业农村 自治区优质奶牛养
局 殖补贴
通知
沙湾市农业农村局
0993-6017302
26
每头补贴2000元
每批次
资金下达7天内
关于印发《2024年度自治区优
质奶牛养殖、肉牛能繁母牛、
养殖加工贷款贴息等补贴政策
实施方案》的通知
号
的奶牛。
农牧户、牛羊等家畜规模养殖场
（合作社、企业）、草畜联营合作
社、饲草料生产加工企业、防灾饲
草料储备库运行管护单位等
关于印发《2024年农业防灾减
饲草料调运补贴 灾和水利救灾资金（防灾减灾
第14批）使用方案》的通知
沙湾市农业农村
局
符合条件的主体向所在乡镇提出申请，乡镇审核后报农
业农村局，农业农村局、财政局核实后，据实拨付资金
沙湾市农业农村局
0993-6017302
27
28
29
30
无
不高于120元/吨
每批次
每批次
每批次
每批次
验收合格后发放
验收合格后发放
核查核实后发放
1、符合条件的农户或合作社向村委会申报，2、村委会
汇总审核公示无异议，报乡镇人民政府审核公示；3、
乡镇审核无异议公示上报市农业农村局复核。4、农业
农村局对乡镇上报信息进行实地抽查复核，抽查无异
议，汇总数据，向市财政局申请发放补助资金。
残膜回收：春季弹齿耙作业每亩
地补助6元，秋季秸秆粉碎还田残
膜回收一体机作业，每亩地补助
15元。
沙湾市农业农村
局
《沙湾市2024年地膜科学使用回
废旧地膜回收补贴
沙湾市农业农村局
0993-6017302
无
实施残膜回收的农机户或合作社，
收项目实施方案》
按照自治区农业农村厅《2025
年中央耕地轮作休耕项目实施
方案》的通知
沙湾市农业农村 耕地轮作休耕制度
局 试点补助
重点支持棉粮、棉油，免耕复播籽 补助标准轮作为150元/
粒玉米轮作，种植花生、大豆 亩，休耕为500元/亩，
农户申报--核实公示-乡镇复核-核实认定--二次公示--
发放补助
沙湾市农业农村局
0993-6017302
无
1.县级林草主管部门验收合格后，填写补助资金发放
表，报财政部门审核；
2.经财政部门审核无误后，由金融代管机构通过“一卡
通”发放补助。
沙湾市林草局生态
验收合格后发放 修复室：0993-
6054061
沙湾市林业和草 完善退耕还林政策
原局 补助
1999—2006年实施上一轮退耕还林
工程的退耕户
补贴政策2021年期满
补贴政策2021年期满
90元/亩
1.县级林草主管部门根据退耕还林年度计划任务，会同
国土行政主管部门确定下年度可退耕地地类和具体位
置，结合农民意愿确定退耕还林区域。
2.年度任务计划任务下达后，县级人民政府或委托乡镇
人民政府与有退耕还林任务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签订退
耕还林合同。
1500元/亩，其中：第一
年补助800元/亩（300元
为种苗补助费），第三
年补助300元/亩，第五
年补助400元/亩
财政部、国家林草局关于印发
《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 财资环〔2022〕170号
管理办法》的通知
沙湾市林草局生态
验收合格后发放 修复室：0993-
6054061
沙湾市林业和草 新一轮退耕还林补
原局 助
2015年以来实施新一轮退耕还林工
程的退耕户
31
每批次
3.退耕还林任务完成后由县级林草部门验收，合格后填
写补助资金发放表，报财政部门审核。
4.经财政部门审核无误后，由金融代管机构通过“一卡
通”发放补助。
1.县级林草主管部门根据2015-2020年实施的退耕还草
年度任务核对信息资料确定延长补助面积和对象。
2.县级林草主管部门对退耕还林面积进行巩固成果验
收，合格后填写补助资金发放表，报财政部门审核。不
合格面积，退耕户要补植补造，达到合格标准后 ，对
其发放补助资金。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国
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进一步完善政
策措施巩固退耕还林还草成果
的通知
补助期延长5年，补助标
准为500元/亩，每年每
亩补助100元。
沙湾市林草局生态
验收合格后发放 修复室：0993-
6054061
沙湾市林业和草 新一轮退耕还林延
原局 长补助
自然资发〔2022〕191 2015年以来实施新一轮退耕还林工
号 程的退耕户
32
每批次
3.经财政部门审核无误后，由金融代管机构通过“一卡
通”发放补助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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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县级林草主管部门和农业农村部门根据2015-2020年
实施的退耕还草年度任务核对信息资料确定延长补助面
积和对象。
2.县级林草主管部门和农业农村部门对退耕还草面积进
行巩固成果验收，合格后填写补助资金发放表，报财政
部门审核。不合格面积，退耕户要补植补造，达到合格
标准后 ，对其发放补助资金。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进一步完善政
策措施巩固退耕还林还草成果
的通知
现金补助期延长3年，补
助标准为300元/亩，每
年每亩补助100元。
沙湾市林草局生态
验收合格后发放 修复室：0993-
6054061
沙湾市林业和草 新一轮退耕还草延
原局 长补助
自然资发〔2022〕191 2015年以来实施新一轮退耕还草工
号 程的退耕户
33
每批次
3.经财政部门审核无误后，由金融代管机构通过“一卡
通”发放补助资金。
1.县级林草主管部门和农业农村部门根据2005-2006年
实施的退耕还生态林年度任务核对信息资料确定抚育补
助面积和对象。
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林
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预算的通 财资环〔2024〕137号
知
2.县级林草主管部门对退耕还林面积进行验收，合格后
填写补助资金发放表，报财政部门审核。不合格面积，
退耕户要补植补造，达到合格标准后 ，对其发放补助
资金。
沙湾市林草局生态
验收合格后发放 修复室：0993-
6054061
沙湾市林业和草 前一轮退耕还林抚
原局 育补助
2005年、2006年实施前一轮退耕还
生态林工程的退耕户
34
补助标准为20元/亩
每批次
3.经财政部门审核无误后，由金融代管机构通过“一卡
通”发放补助资金。
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中央财政
沙湾市住建局 农房抗震防灾工程 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预算的 新财社〔2023〕233号
通知
沙湾市住建局村镇
中央资金下达后
服务中心0993-
农村低收入群体、符合农村危房改
造及农房抗震改造群体
符合危房改造的农村低收入群体等重点对象逐级申报，
两上两下确认危房改造任务。
35
36
37
18500元/户
一次性发放
每年一次
按年发放
及时下达
6015430
沙湾市水利局移民
每年6月30日前 管理中心：0993-
6905451
大中型水库移民后 《国务院关于完善大中型水库
期扶持补贴 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的意见》
政策宣传-村民申报-村级评议-乡镇审核-县市部门审批
-实名发放
沙湾市水利局
（国发〔2006〕17号）
大中型水库农村移民
600元/人/年
《关于做好2023年度农村客运
补贴资金和城市交通发展奖励
资金“一卡通”发放工作的通 新交运〔2024〕5号；
按客座位及实际行驶里程给予补 系统申报（客运车辆企业）-系统审核(交通局)-发放
贴 （一卡通）
沙湾市交通局运输
次年
沙湾市交通局 农村客运油价补贴 知》《关于印发〈塔城地区“
十四五”时期农村客运补贴资
金和城市发展奖励资金实施细
塔地财建〔2023〕
38号；
农村客运车辆实际经营者
办0993-6021959
则〉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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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村
客运补贴资金城市交通发
展奖励资金管理办法》
（新财规〔2023〕4号）；
新交运〔2024〕5号；新
城市交通发展奖励
（费改税部分）
系统申报（客运车辆企业）-系统审核(交通局)-发放
（一卡通）
沙湾市交通局运输
办0993-6021959
38
沙湾市交通局
《塔城地区财政局关于下 财规〔2023〕4号；塔地
公交车经营者
按照车辆台数给予补贴
按年发放
次年
达2024年度农村客运补贴
资金及城市交通发展奖励
资金预算的通知》（塔地
财建〔2025〕30号）
财建〔2025〕30号；
关于印发《自治区农村学前三
年免费双语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管理办法》的通知
关于修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城乡义务教育“两免一补”资
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农村学前保障机制补助
标准：年生均2800元(其
中幼儿伙食费1450元、
幼儿读本130元、幼儿保
教费1100元、幼儿园采
暖费120元）。
义务教育：寄宿生小学
1250元/年，初中1500元
/年；非寄宿生小学625
元/年，初中750元/元；
特教1750元/年。贫困面
农村按100%、城市按40%
。非寄宿生按30%。
农村学前保障机制补助标准：年
生均2800元(其中幼儿伙食费1450
元、幼儿读本130元、幼儿保教费
1100元、幼儿园采暖费120元）。
义务教育：寄宿生小学1250元
/年，初中1500元/年；非寄宿生
小学625元/年，初中750元/元；
特教1750元/年。贫困面农村按
100%、城市按40%。非寄宿生按
30%。
农村学前经费每
年由财政直补；
义教阶段、高中
阶段
按学年申请和认
定，
新财教〔2017〕19号
新财规〔2020〕10号
农村学前、义务教 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自治区农村学前学生
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寄宿生、非寄宿生）
农村学前三年学生全覆盖。
学生申请--学校三级认定--教科局资助中心、核算中心
复审--发放实施
沙湾市教体局资助
办
09936014623
沙湾市教育和科
学技术局
育“一补”
普通高中国家助学
金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办法
（试行）》的通知
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
知
财政部 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关于调整高等教育阶段
和高中阶段国家奖助学金政策
的通知
4-6月
10-12月
39
新教规〔2019〕2号
普通高中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新财规〔2021〕13号
财教〔2024〕181号
按学期发放，1年
2次
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2300元/年，
贫困面30%
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
2300元/年，贫困面30%
财政部 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 退役军人部 中央军委 《财科教〔2019〕19号
每生每年平均2000元
（中央承担80%，自治区
16%，地方4%）
沙湾市中职学校学
当年发放完毕 生资助管理办公室
09936056112
沙湾市职业学校
、技工学校
学校评审--在资助系统申报--教育部审批后--受助学生
确认---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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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学生助学金
中职学生
2300元
按月或按学期
国防动员部关于印发《学生资
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
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印发《自治
区农村老干部老党员老模范老
军人管理办法》的通知2、《关
于认真做好提高村干部报酬和
农村“三老”人员生活补贴标
准的通知》3、《关于拨付农村
“三老”人员生活提标资金补
助经费的通知》
符合农村“四老”人员条件的人员，由本人提出书面申
请，经村党组织委员会会议初审（包括:召开支部委员
老党员1085元/月，老模范1135元 会、公示7天无异议后，召开党员大会）后，填报自治
/月，老干部1105元/月-1505元/ 区农村“四老”人员审批表，报乡镇党委。经乡镇党委
符合新党办发〔2015〕40号文件要
新党办发〔2015〕40号 求认定为老党员、老模范、老干部
的人员
沙湾市党委组织部
组织二室：
09936023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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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湾市委组织部
三老人员补贴
每月一次
每月15日前
月
委员会议复审（征求所在党支部、工作队、纪检、公安
、统战、计生、人社等部门意见，召开党委会会议研究
、公示7天无异议）等程序，报市委组织部备案。
《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管理暂行办》法
《关于下达2022年中央自
沙湾市应急管 冬春临时生活 然灾害救灾资金预算的通
因遭受自然灾害，造成当年
财建〔2020〕245号 冬季、次年春季基本生活困
难的受灾人员
沙湾市应急管理局
次年春节前 综合减灾救援科：
0993-6010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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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元/人
户报、村评、乡审、县定
每年1次
理局
困难救助
知》
《关于下达2022年中央自
然灾害救灾资金预算的通
知》
每月底前、每季度末前、每年12月20日前、收到申请后15个工作日内等；3.补贴政策文件为最新政策文件名称及文号；4.涉密或敏感项目不得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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